
臺北市門牌位置數值資料提供使用辦法 

第一條 臺北市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提供政府 

      機關、民間團體與自然人等使用門牌位置數值 

      資料（DGN 格式、XML 格式或文字檔等），特訂 

      定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民政局。 

第三條 本辦法用語定義如下： 

    一 門牌位置數值資料（以下簡稱門牌資 

          料）：指民政局按季依門牌異動資料， 

        辦理現場調查並建置之數值資料；其 

        內容涵蓋門牌號碼與門牌位置坐標等 

          數值資料。 

              二  互惠方案：指申請使用者提出有助本 

             府地理資料建置、維護更新與利用之方 

             案或有利於本府市政建設發展之研究 

             案。 

第四條    本辦法申請使用對象、收費基準、使用範 

      圍與申請方式規定如下表： 
類  別 申請使用對象 

收費基準（新
臺幣╱套） 使用範圍 申請方式 

第一類 

一、本府及所屬各級
機關、學校、公營事
業機構。 
二、內政部及所屬各
級機關。 

免費領用。 不得營利使用。
需填具書面申
請表或網路申
請。 

第二類 提出互惠方案者。 免費領用。 不得營利使用。 需填具書面申
請表。 

第三類 

一、非屬第一類之政
府機關、學校及公營
事業機構。 
二、僅作教學或學術
研究之研究機構或
自然人。 

70,800 元 不得營利使用。
需填具書面申
請表或網路申
請。 

第四類 為營利使用者。 236,000 元。 得營利使用。 
需填具書面申
請表或網路申
請。 

               第三類與第四類申請使用者，得依不同行 

     政區分別購買；其申購價格得依申購行政區數與 



     本市總行政區數之比例核計。 

         第四類申請使用者，申購十套以上時，得以 

     優惠價格計價。但不得依不同行政區分別購買。 

         前項優惠價格，為申購總價乘以優惠費率； 

     其優惠費率不得低於百分之七十，計算方式如下： 

            優惠價格＝申購總價×優惠費率 

         優惠費率＝（100－0.5×購買套數）％ 

            第四類申請使用者，申購使用十套以上時， 

     得申請轉售；轉售時，應以書面方式向民政局申 

     請，並繳還原門牌資料授權使用證明，經民政局 

     以書面同意，並發給買受人授權使用證明後，轉 

     售行為始生效力。 

          前項門牌資料經轉售後，其門牌資料原始 

     申購者，即喪失再使用該門牌資料之所有權利。 

第五條 申請使用者應向民政局申請使用門牌資料 

      ，經民政局審核同意後，通知辦理繳費及領用 

      事宜，並發給門牌資料授權使用證明。 

第六條 門牌資料授權使用證明，其內容應記載使 

     用者名稱、身分證號碼（統一編號或政府機關代 

     碼）、資料申購內容、授權使用範圍、申購金額 

     、資料產出（更新）日期、申購日期、免費更新 

     資料之起訖日期、門牌資料授權使用序號及其他 

     相關權利義務事項等。 

          前項門牌資料授權使用序號，為門牌資料 

     之唯一識別碼。 

第七條 門牌資料更新之申請使用規定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一  第四條第一項表列之第一類與第二類 

              申請使用者，得憑門牌資料授權使用 

              證明，申請免費更新門牌資料。但第 



              二類申請使用者，需提供本府繼續利 

              用之互惠方案。 

          二  第四條第一項表列之第三類與第四類 

              申請使用者，得憑門牌資料授權使用 

              證明，並繳付原申購金額百分之四之 

              更新費用後，取得一年內之門牌資料 

              更新。但未按年付費更新門牌資料之 

              使用者，應於申請門牌資料更新時， 

              補繳未申請更新期間之更新費用。 

          全面重新調查完成之全市或行政區門牌資 

      料，不適用前項規定。 

第八條 民政局受理門牌資料之申請案，應依下列 

      規定審核： 

          一  申請使用者是否符合本辦法之規定。 

          二  資料用途是否為申請使用者之業務所 

              需。 

          三  使用目的是否合理、正當。 

第九條    依第四條第一項表列得免費申請使用或免 

      費更新門牌資料之申請使用者，須自備錄製 

      媒體。 

第十條 門牌資料申請與提供方式得透過網路申請 

      與查詢，並以電子儲存媒體或網路傳輸方式 

      為之。 

          前項經網路申請與提供者，得設置申請使 

      用者身分認證與電子交易機制。 

第十一條   門牌資料僅提供申請使用者使用，除本辦 

        法或授權使用證明另有規定者外，非經民政 

        局書面許可，不得轉錄、贈與、提供網路下 

        載或再提供他人使用。 



           申請使用者應依著作權法、檔案法、國家 

        機密保護法、行政機關電子資料流通實施要 

        點及其他相關法令規定使用門牌資料。 

第十二條  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，由民政局定之。 

第十三條 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。 


